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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技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 

博士班資格考核施行細則 
114年 3月 20日學程會議通過 

 

 

一、 按本學程修業規章規定，甲組(博士四年研發組)和乙組(在職生組)舉行資格

考試時程規定如下： 

甲組(博士四年研發組)：博士班資格考試應在第二學年結束前完成，逕修

讀本學程者亦同： 

1. 應於第二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舉行第一次資格考； 

2. 未通過者，在第二學年第二學期須重考一次，重考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3. 若遇特殊情況者，經學程會議同意得延長期限。 

     乙組(在職生組)：博士班資格考試應在第三學年結束前完成，逕修讀本學

程者亦同： 

1. 應於第三學年第一學期結束前舉行第一次資格考； 

2. 未通過者，在第三學年第二學期須重考一次，重考不及格者應予退學。 

3. 若遇特殊情況者，經學程會議同意得延長期限。 

二、 由學程會議委員進行博士班資格考審核，並得視需要邀請相關領域教師

參加。 

三、 考試相關規定： 

(一) 申請考試者修畢學程必修科目 <甲組不含產業實作 (Industrial 

Practice)>，研究計畫考試相關之時間表如下： 

序 項目 時間 備註 

1. 

提出申請並繳交資格

考申請書(含研究計畫

書之題目與摘要) 

每學期開學後第一

個星期五下午 5:00

以前 

 

2. 審核結果 開學日後三週內 

研究計畫書之題目

審核未通過者，得於

通知日後之三週內

再次提出，學程會議

將在兩週內開會決

定並通知。再次審核

仍不通過則視同第

一次考試未通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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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研究計畫書送交學程

辦公室 
口試日期兩週前 

學生未於資格考試

兩週前提出詳細研

究計畫書則不予舉

行口試，且視同第一

次口試未過。 

4. 進行口試 學期結束前 
 

 

(二) 「資格考核委員會」之組成：由學程會議遴選校內、外專家 5至 7

人擔任資格考核委員，並指派其中一人為召集人，指導教授不得列

席。 

(三) 資格考核委員應親自出席，不得委託他人代理，更改委員須經學程

會議同意。 

(四) 考試方式：學生口頭報告 40分鐘，其餘時間由委員自由發問。 

(五) 考試成績之評定： 

1. 由每位委員參考學程提供之評分表格，分別就研究計畫書與口試報告

評分。召集人應就全體出席委員評定成績作平均，一百分為滿分（等

第制為 A+），七十分為及格（等第制為 B-）。 

2. 資格考核通過標準：全體出席委員二分之ㄧ(含)以上同意通過，且考核

成績總平均需達 B-(百分制為 70分)。 

3. 第一次考試，資格考核委員得進行討論並投票決定是否通過考試，若

為「有條件通過」，只限書面修改，且須繳交修改之書面計畫書，再經

全體委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後通過。 

4. 第二次考試，資格考核委員將直接投票決定是否通過，不得進行討論，

且沒有「有條件通過」。 

(六) 研究計畫書內容： 

計畫書之研究主題由申請者決定之，資格考申請書將由學程會議審

核，審核通過後由學程會議決定口試委員並指派其中一人為召集人。 

(七) 研究計畫內容應由申請人獨立撰寫，指導教授應從旁協助，但不可

直接參與，申請人得與資格考核委員召集人聯絡，討論計畫書撰寫

相關事宜。 

四、 資格考考試之申請、撤銷、成績登錄，依本學程相關規定辦理。 

五、 「國立陽明交通大學生技醫療產業博士學位學程博士班資格考核施行細

則」之訂定，由本學程學程會議通過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